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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与得失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3) 

 

摘要：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涉红札记及 1911—1918 年的涉红文字中，胡适关注的是《红

楼梦》的作者、版本、本事、人物性格、主题、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涉及索隐、考

证以及审美批评、社会批评等多种形式。在开创“新红学”之后，胡适只注重用考证的方法研究《红

楼梦》的作者与版本，而对用其他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不再感兴趣，甚至持排斥的态度。在取得开创性

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两个彼此关联的失误：一是错误地将《红楼梦》小说当作历史著作，采取“曹

贾互证”的方法，使得他所一再强调的科学方法走向了科学的反面，违背了小说属于艺术创作这一基

本规律；二是片面坚持“写实自传说”，从而导致了对《红楼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严重误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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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红楼梦考证》于 1921 年撰写、刊发
①
，

距今年恰好一百年整。透过历史的风雨烟尘，从

学理上对“新红学”及相关问题做更精细、更深

入的反思，这既是学术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对前

贤先哲的缅怀致敬。在反思“新红学”的问题时，

有一个角度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那就是胡适在

撰写《红楼梦考证》前后其《红楼梦》研究旨趣

的转变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能更好地说明

胡适个人红学观的发展与变化，也能从一个侧面

说明研究旨趣对于学者学术立场及观点的影响。 

 

一、《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涉 
红文字的研究旨趣 

 

胡适《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有关于《红

楼梦》的札记八则
②
。苗怀明曾以这几则札记为

依据对胡适早期红学观做过介绍，强调“胡适曾

是索隐派”[1](30−34)；王惠则不仅关注到这批札记

的“索隐”倾向，还辨析了胡适在 1913—1919

年间的“外译中”小说翻译与其《红楼梦》研究

之间的关系[2]。这些都颇具启发意义。不过，要

全面了解胡适新红学的旨趣，这几则札记仍有进

一步讨论的必要。 

《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的涉红札记无写

作日期，最早见于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

藏书信》影印本[3]，后收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

日记全编》第 1 册。整理者加按语云：“本文系

未刊稿，无写作日期，所用的笔记本、封面题字、

行文款式、无标点符号等，与《藏晖室日记》庚

戌第二册大体相同，题为《藏晖室笔记之一·小

说丛话》，与他在中国公学时主编《竞业旬报》，

写《无鬼丛话》，‘文苑丛谈’等颇一脉相承，其

中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与他后来的观点迥异。

从这些方面看来，本文当是他出国留学前在上海

时期所作。”[4]胡适于 1910 年 8 月从上海赴美留

学，也就是说，曹伯言认为这几条札记写于 1910

年 8 月之前。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 12 卷

收录此稿时则将其系于 1921 年[5]。结合胡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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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之后在日记和相关文章中涉及《红楼梦》

的文字，曹伯言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详见下文。 

虽然这几则札记写作时间较早，但是有材料

证明，胡适在 1921 年 4 月读过这些札记。札记

第一则有这样一段话： 

《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然决非曹雪芹也。

第六十九回评有云“作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

而已”。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四字，可见曹雪

芹之前，必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后为

雪芹删去。 

据宋广波介绍，在“今遍阅今本，乃不见此

四字”上有胡适眉注：“书中提起‘胡老明公’，

此误也。十、四、十，适。”[6](4)这里的日期是指

民国十年四月十日，即公历 1921 年 4 月 10 日。

也就是说，胡适写此札记时未能在《红楼梦》文

本中找到“胡老明公”几个字，后来找到了，故

加此眉注。不知季羡林主编之《胡适全集》的编

者是否根据这一眉注署时将其系于 1921 年。 

即使这几则札记写作时间不能确定，胡适在

给“胡老明公”一语加眉注时，《红楼梦考证》

初稿已经完成，他对札记中的观点并无修正或说

明，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对“与他后来的观点迥异”

的情况也未再提及。但是，这几则札记对于了解 

“新红学”诞生前后胡适的红学观有不可忽视的

意义。 

八则札记的内容可分为两类：前三则主要是

关于作者的，后五则主要是关于小说内容与主 

题的。 

(一) 关于作者的论述 

第一则札记说：“《石头记》著者不知何人，

然决非曹雪芹也。”证据是第六十九评语中有“作

者无名氏，但云胡老明公”之语，以及小说第一

回中“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

次”之说。《红楼梦》第六十九回评语，正文写

尤二姐服药之后一个已成形的男胎被打了下来，

贾琏命人去找胡君荣，“胡君荣听了，早已卷包

逃走”。此处有张新之夹批：“作者无名氏，但云

胡老明公而已，正是卷包逃走之意。当与‘虎狼

药’回评语参看方得。”③
这里的“‘虎狼药’回

评语”指第五十一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

医乱用虎狼药”张新之回末评语：“医必姓‘胡’，

非杂凑胡乱字样，便是‘胡老明公’之胡，造大

观园是他，用虎狼药亦是他，则编怀古诗及《红

楼梦曲》、书中一切诗词酒令无非是他。”所谓“造

大观园是他”指的是《红楼梦》第十六回中提到

的情节，即贾赦、贾政、贾琏诸人讨论大观园设

计规划时说：“全亏一个胡老名公山子野，一一

筹画起造。”这是程甲本、程乙本的文字。查其

他版本，“胡老名公”一词用词情况如下：甲戌

本、己卯本、庚辰本、戚序本(有正本底本)、蒙

古王府本等为“老明公”，梦稿本、舒序本、列

藏本等为“胡老明公”。胡适在写眉注的时候，

他有可能看到的本子有程本及有正本，其他各抄

本尚未出现，而有正本是“老明公”而非“胡老

明公”，所以，他很可能是直接将程本的“胡老

名公”当作“胡老明公”，或者直接将有正本的

“老明公”当作“胡老明公”了。 

综合这些资料，清代评点家张新之认为“胡

老明公”是《红楼梦》作者的笔名，但这只是一

种没有证据的猜测。胡适以张新之语焉不详的批

语为依据，断言“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

自署‘胡老明公’，后为曹雪芹删除”，从而否定

曹雪芹的著作权，明显缺乏说服力。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胡老明公”，不

仅胡适当时没有注意到，迄今为止也很少有学者

关注讨论。孙桐生《妙复轩评石头记叙》中有云：

“惟作者姓名不传，访诸故老，或以为书为近代

明相而作，宝玉为纳兰容若。以时事文集证之或

不谬。……盖作文之妙，在缥缈虚无间，使人可

望不可即，乃有余味。……篇后有曹雪芹删定数

过云云，曹雪芹或以即曹银台寅之公子，其胡老

明公三子也。考其时，假馆容若，擅宏通，称莫

逆者，则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汾诸君子，不

能实指为某人草创，某人润色也。”[7−8](40,709)这段

话前半部分说《红楼梦》作者不详，有人认为该

小说写的是宰相明珠家的故事，宝玉就是纳兰容

若。后半部分是关于作者的一种推测性意见。一

粟所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及朱一玄所编《红楼

梦资料汇编》中的断句与上述引文后半部分的断

句一致。这样读上去逻辑不顺，曹雪芹既是“曹

银台寅之公子”，如何又成了“胡老明公三子”？

或可将标点符号修改为：“……篇后有曹雪芹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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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数过云云，曹雪芹或以即曹银台寅之公子。其

胡老明公，三子也。考其时，假馆容若，……”

这样一来，则可理解为：曹雪芹是删定者，作者

是“胡老明公”，而胡老明公是“三子”的合称。

当时寓居纳兰容若家的有梁药亭、姜西溟、顾梁

汾等人，很难落实谁原创、谁润色
④
。也就是说，

孙桐生认为，曹雪芹曾删改过几次，原作是客居

纳兰家的几位文士，合取笔名为“胡老明公”。

由此可见，以“胡老明公”为《红楼梦》的作者，

在清代有一定的影响。 

再回到胡适札记中关于作者的说法，第一则

札记末尾还有一段话：“然雪芹之言曰：‘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其言如此，又能费如许工夫，用如许力气，为《石

头记》添毫生色，雪芹实为作者一大知音，然则

虽谓此书为雪芹作也可。”意为曹雪芹虽然只是

增删者，但是能体贴原作者的用心，费大工夫、

大气力为之增色，因此，说曹雪芹是作者亦未尝

不可，曹雪芹为修改者，亦可视为作者。 

第二则札记说《石头记》的作者即贾宝玉，

贾宝玉即作者之托名。证据是《石头记》开卷第

一回“作者自云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

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夫

曰假宝玉，则石而已。石头所自记，故曰《石头

记》；石头所自记，即假宝玉所自记也”。以主人

公贾宝玉为《石头记》作者，隐含“自叙传”倾

向，而以“假”宝玉—石—“贾”宝玉为证据链，

用的是文字谐音的方法。 

第三则札记说《石头记》作者“似系满洲人

所作”。理由是：“作者既为宝玉，而书中之宝玉

实为满人，此阅者所共认者也。且六十九回评云，

作者自署‘胡老明公’，‘胡老明公’云者，犹言

‘胡儿中之明眼人也’，则自承其为胡人矣。”第

二条说作者为宝玉的证据已是勉强；这里又将语

焉不详的“胡老明公”解释为“胡儿中之明眼人”，

显然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牵强附会。 

(二) 关于内容、主题及人物性格的论述 

第四则札记说“《石头记》为满洲人而作”，

即小说写的是满洲人的故事。证据如下：(1)未写

女子小脚
⑤
。(2)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时有“祖茔”

之说，“祖茔”乃指“满洲三省”，秦可卿“祖茔

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之语隐含的意义是，满

洲人“一旦受汉人驱逐，势必不能自存，故作者

为画策如此”。(3)焦大乃清朝开国大臣如吴三桂、

洪承畴之辈，其一段骂词“真为开国诸贰臣逆臣

同声一哭”，探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

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一段文字，

则“可作一段明史论读。作者深慨明室之亡，故

作此极伤心之语，盖亦针对满清而发也”。(4)“全

书以仁清巷起，以仁清巷收，亦可见其为满清作

也”。这里其实糅合了两种观点：一是《红楼梦》

写的是满洲人的故事，二是《红楼梦》隐含着悼

明之亡的主题。所列举的四条理由中，以未写女

子小脚来证明《红楼梦》中写了满人风俗，是有

一定说服力的推论。其他三条，则基本上属于主

观臆测，以焦大影射吴三桂、洪承畴，以探春的

一段话“作一段明史”来读，无论方法还是观点，

都与胡适后来在《红楼梦考证》中尖锐批评的索

隐派如出一辙。 

第五则札记说：“《石头记》家庭小说也，社

会小说也，而实则一部大政治小说也，故曰政，

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礼。为政而权操于

内，故其妇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内刑，言

不相孚也。史之为言已成陈迹也，李之为言礼也、

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国，作者之深意矣。”

引文中“刑”乃指邢夫人之“邢”。这一则札记

前面说的家庭小说和社会小说都是一种陪衬，最

后的落脚点是政治小说，而且强调写家庭是隐射

国家政治、破家足以导致亡国，主要论据是对人

物姓名做双关或者谐音的解释。这里论证《红楼

梦》为家庭小说的方法，是人物姓名的谐音及微

言大义的索隐方法。 

第六则札记说：“《石头记》专写一极专制之

家庭，实则一极专制之国家也。七十一回以后，

便纯是一极阴惨的专制国。”这一条的含义与第

五条思路一致，强调《石头记》是通过写家庭来

写国家，但是加了一个很关键的修饰语——“专

制”，这是对小说所描写的以贾府为主的家庭生

活的定性评价。在家国一体的传统文化语境中，

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扩大的家，因此，写家即是

写国的判断自然是成立的。最重要的是用“专制”

一词对《红楼梦》所描写的家庭生活本质做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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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概括，属于社会−历史分析方法。 

第七则札记说：“读《石头记》者，须知贾

宝玉并未成仙，但能自色悟空，逃于渺渺茫茫之

中耳。观第一回‘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数语，

可见矣。”这里指出了《红楼梦》包含有自色悟

空的遁世思想。这一观点有文本依据可循。 

第八则札记说：“《石头记》无一自由之人，

有之，其惟尤三姐乎！尤三姐者，其才足以自卫

其自由，故能儿抚珍、琏，土苴富贵，处流俗而

不污，临大节而不夺。呜呼，吾愿普天下女子之

爱自由者，勿学黛玉之痴，宝钗之谲，凤姐之恶，

迎春之愚，吾愿普天下爱自由之女子瓣香光明磊

落皎然不污之尤三姐，足矣，足矣。”这里认为

《红楼梦》中唯有尤三姐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自

由，并高度赞美其性格人品；且对黛玉、宝钗、

凤姐、迎春等人的主要性格做了高度概括。这些

观点都有文本依据，也符合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

体验。 

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认为以蔡元培等

人为代表的索隐红学都是“绝无道理的附会”“很

牵强的附会”。可是，正如苗怀明和王惠等学者

所指出的，从这些札记来看，胡适亦曾是索隐派。

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在这些札记中，“索隐”

只是一部分内容，还有非索隐的、符合文本依据

以及一般性文学研究规则的内容。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札记前三则关于

作者的讨论，均属“附会”之说；后五条关于《红

楼梦》内容与主题的讨论，则需区别对待：第四

则所提供的写满洲人的四条理由中，第二、第三、

第四条材料的解释明显属于附会，第五则对贾

政、贾赦、王氏、邢氏等人姓或者名的解释亦属

于附会；而第四则第一条材料根据未写女子小脚

推断写的是满洲人的生活习俗，第六、第七、第

八则对小说内容、主题及人物性格的概括，均有

文本依据，而且符合大多数读者的阅读体验，尤

其第六则将《红楼梦》所描写的家庭性质概括为

“专制”，并强调是通过写专制的家庭来写专制

的国家，其实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方法；第八则

对尤三姐性格的分析以及对黛玉、宝钗、凤姐、

迎春等人性格的概括，亦符合小说艺术理论中的

性格分析方法。 

要之，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胡

适关注到了《红楼梦》的作者、主题及人物性格

等问题；研究方法上，有缺乏说服力的牵强附会，

也有符合文学研究一般规律的对小说思想内容

及人物性格的分析。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胡适原稿题为“藏晖室

笔记之一·小说丛话”，属于读书笔记，并非专

题论文，所以，在列出观点之后都只有简单的说

明，并无具体深入的阐述，因为其材料、观点在

当时大多属于习见。比如：①《红楼梦》为满洲

人而作之说。早在 1794 年，周春《阅红楼梦随

笔·红楼梦记》已有言：“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

而作。”[9](3)道光年间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

说：“《红楼梦》一书，……相传为演说故相明珠

家事：以宝玉隐明珠之名，以甄(真)宝玉贾(假)

宝玉乱其绪。”[8](32)诸如此类的笔记还有很多。至

于以未写女子缠足为写满洲人之证据亦属共识，

邱炜萲《菽园赘谈·续小说闲评》即云：“曹雪

芹撰《红楼梦》，花雨缤纷，洒遍大千世界，锦

绣肝肠，普天之下谁不竞呼为才子，而说者乃以

林、薛以下诸美人皆不缠足，谓为隐刺满洲巨族

某相国府中阴事，以蒙、满妇女均素足故也。”[8](862)

昭琴《小说丛话》亦云：“《红楼梦》为底是专说

清人之凭据，其不必深求而可知者，则仅在于叙

次妇女装束形体，举无一语涉及裙下故也。”[8](858)

②《红楼梦》乃作者自述生平之说。王国维《红

楼梦评论》即云：“综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两

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

第一说中，大抵以贾宝玉为即纳兰性德，其说要

非无所本。……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

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

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8](842)③《红楼梦》

有悼明思想之说。如黄人《小说林发刊词》云：

“假兰芍以塞黍离荆棘之悲者(《石头记》成于先

朝遗老之手，非曹作)。”⑥[8](846)④焦大影射清朝

开国元勋之说。见于平子《小说丛话》：“《红楼

梦》一书，系愤清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也。诸

如此之大书一部，而专论清人之事，可知其意矣。

其第七回便写以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

写一汉人也，为开国元勋者也。”[8](851)⑤《红楼

梦》为社会小说、政治小说之说。代表性说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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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麒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的“《红    

楼梦》则社会小说也，种族小说也，哀情小说  

也”[8](844)；侠人《小说丛话》中的“吾国之小说，

莫奇于《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可谓之伦

理小说，可谓之社会小说，可谓之哲学小说、道

德小说”[8](853)。再则，在 1903—1904 年间，昭

琴、平子、侠人等人均以“小说丛话”为题在《新

小说》上发表了文章，当时胡适还只有十三四岁。

综合来看，胡适的《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很

可能是有意模仿前辈学人，以“丛话”的方式，

在读书过程中记下有关《红楼梦》等小说的一些

观点及材料
⑦
。这些观点，如上所述，有对他人

观点的抄录、借鉴、补充，也有独到之处，如，

“《石头记》为满洲人而作”一说多见，而径言

作者“似系满洲人”者则不多；再则，在 1910

年之前的相关资料中亦暂时未曾查到他人礼赞

尤三姐之自由精神的文字，很可能属于胡适的 

创见。 

 

二、1911—1918 年间胡适涉红文字 
的研究旨趣 

 

在 1921 年撰写《红楼梦考证》之前，除了

《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之外，胡适在日记和

论文中还有其他一些关于《红楼梦》的文字
⑧
。

综合来看，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明确以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

如 1916 年 9 月 5 日日记说：“明诗正传，不在七

子，亦不在复社诸人，乃在唐伯虎、王阳明一派。

正如清文正传不在桐城、阳湖，而在吴敬梓、曹

雪芹、李伯元、吴趼人诸人也。此惊世骇俗之言，

必有闻之而却走者也。”这里的吴敬梓诸人显然

是就其作品而言的，因此，胡适在这里明确以曹

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同样的说法亦见于《文

学改良刍议》一文：“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

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

也。”[10](14)此外，写于 1918 年 4 月的《建设的文

学革命论》一文在阐述其“建设新文学”之宗旨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时，胡适明确将《水

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作为近

世“活文学”的典范，并指出：“他们都是用一

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邱长春
⑨
、吴敬梓、

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

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这三则材料

中都是径直将曹雪芹作为《红楼梦》的作者。如

前所述，《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明确否定

作者为曹雪芹，从这一点来说，曹伯言说“札记”

应该写于 1910 年胡适赴美留学之前是有道理的，

否则很难解释一边在“札记”中明确说“《石头

记》著者决非曹雪芹”，一边又再三在日记和文

章中直接将曹雪芹当作《石头记》的作者看待。 

第二，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在

上引 1916 年 9 月 5 日的日记中，胡适认为，“清

文正传”不是桐城派、阳湖派的古文，而是《红

楼梦》与《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等通俗小说，强调它们是富有生命

力的“活文学”，旗帜鲜明地体现出轻文言而重

白话的立场，并不无自豪地强调自己所说乃“惊

世骇俗之言”。此外，在 1911 年 6 月 7 日的日记

中胡适亦云：“下午看《水浒》，久不看此书，偶

一翻阅，如对故人。此书真是佳文。余意《石头

记》虽与此异曲同工，然无《水浒》则必不有《红

楼》，此可断言者也。”胡适高度评价《红楼梦》

为“佳文”，与《水浒传》有异曲同工之妙，并

从文学史的角度强调《水浒传》对《红楼梦》有

先导作用。 

第三，高度评价《红楼梦》作为白话文的语

言价值。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胡适

强调《红楼梦》及其他几部明清长篇白话小说对

于“建设新文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们是国语

的教科书，是国语文学的典范。据《胡适口述自

传》介绍，1916 年 2 月至 3 月间，正在哥伦比亚

大学求学的胡适经过与朋友们的辩难、讨论，再

经过严肃思考，得出了他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基本

结论：“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

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者语言上的工具

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

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

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11](146)胡

适就这样“一棒把‘中国文学’打成‘文言’‘白

话’两大段”[11](161)，而且视白话作品为“活文学”、

文言作品为“死文学”。正是在这种文学史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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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胡适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通俗小说

视为“清文正传”及“活文学”的典范，也是“活

的语言”的最佳教材。所以，结合胡适独树一帜

的《国语文学史》
⑩
及《白话文学史》 ，才能更

好地理解他对《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之“活的语

言”的推崇。他甚至认为，《红楼梦》与《儿女

英雄传》之所以能够成为“不朽的名著”，主要

原因就在于它们使用了“更纯粹的北京话”“方

言” 。 

第四，高度评价《红楼梦》作为悲剧作品的

思想价值。胡适在写于 1918 年 9 月的《文学进

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论及中国文学的悲剧

问题时指出： 

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观念。无论是小

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这便是

说谎的文学。更进一层说：团圆快乐的文字，读

完了，至多不过能使人觉得一种满意的观念，决

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动，决不能引人到彻底的觉

悟，决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例如《石

头记》写林黛玉与贾宝玉一个死了，一个出家做

和尚去了，这种不满意的结果方才可以使人伤心

感叹，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使人对于人生

问题和家族社会问题发生一种反省。若是这一对

有情男女竟能成就“木石姻缘”，团圆完聚，事

事如意，那么，曹雪芹又何必作这一部大书呢？

这一部书还有什么“余味”可说呢？[6](9−10) 

胡适强调，中国传统文学中缺乏悲剧观念，

迷信团圆，有违生活本质，只有《红楼梦》和《桃

花扇》是例外，它们以悲剧的结尾打破了“团圆

的迷信”，因此，它们不仅具有审美意义上的“深

沉的感动”，还能让人对社会、人生产生“彻底

的觉悟”和“根本上的思量反思”。他还具体阐

述了《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价值：在艺术

感染力方面“使人伤心感叹”；在思想认识方面，

“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胡适还介绍了自

古希腊埃斯库罗斯 (Aeschylus)、索福克利斯

(Sophocles)、尤利彼得斯(Euripides)以来的西方悲

剧观念的本质，并且强调：“有这种悲剧的观念，

故能发生各种思力深沉，意味深长，感人最烈，

发人猛省的文学。这种观念乃是医治我们中国那

种说谎作伪思想浅薄的文学的绝妙圣药。这便是

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大益处。”[6](10)这显然是在

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强调《桃花扇》《红楼梦》

的悲剧价值。 

胡适对《红楼梦》悲剧价值的推崇，应该是

受到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的影响，强调宝黛爱

情悲剧能够“使人觉悟家庭专制的罪恶”，则符

合社会批评的原则。事实上，从社会批评的角度

强调《红楼梦》对专制家庭及婚姻制度的批判意

义，是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红楼梦》研究中

的主流观点之一，如季新《红楼梦新评》说：“此

书是中国之家庭小说。……中国之国家组织，全

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

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想曹雪芹于

此，有无数痛哭流涕，故言之不足，又长言之；

长言之不足，又嗟叹之。”[8](897)境遍佛声《读红

楼梦札记》说：“《红楼》一书，言情小说而实兼

家庭社会小说也。”“《红楼》一书，叙人婚姻之

事，不祥者居其多数。盖籍明专制结婚必无良好

结果也。”[12](9,11)佩之《红楼梦新评》说：“一部

《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

“作者所着眼的，便是家庭二字。这是看他写家

庭较写社会更多，便可知道了。社会是家庭组织

成的，家庭不健全，社会也绝难改良。况且吾国

社会，是只有家庭，没有个人的，那种家族制度，

更非攻击不可。”[12](49−50)海鸣《古今小说评林》

一再强调：“一部《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非

痛陈夫妇制度之不良。”“一部《红楼梦》，均为

伤叹夫妇制度之不良也。”[8](887)如果说这些论者

对《红楼梦》主题的解读对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

红学有先行的意义，则胡适亦在先行者之列。值

得注意的是，胡适在讨论宝黛爱情悲剧时，是将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 

要之，与《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涉

红札记相比，胡适写于 1911—1918 年间的涉红

文字的旨趣有了明显改变：(1)丝毫不见“索隐”

的影子；(2)明确视曹雪芹为《红楼梦》的作者；

(3)强调《红楼梦》作为使用白话的“活文学”的

典范意义；(4)不关注本事问题，强调《红楼梦》

的悲剧价值，尤其强调宝黛爱情悲剧对专制家庭

的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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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红学”的研究旨趣 

 

无论是《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札记，

还是 1911—1918 年的相关日记、文章，胡适都

只是偶尔提及《红楼梦》及其他小说，均未做深

入的研究，他真正着力于传统小说的研究是在开

展“整理国故”的工作之后。 

胡适于 1917 年 6 月学成归国，8 月受聘为北

京大学教授，旋即加入新文化运动阵营，与陈独

秀等人一起大力提倡白话文。1919 年，他又提出

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以实现“再造文明”的

目标。所谓“整理国故”就是“把三千年来支离

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  

理”[11](210)，而“再造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

创造以“活的文字”为工具的“新文学”。传统

白话小说正是作为“国故”的一部分进入胡适们

的视野，焕发了前所未有的光彩。 

胡适在后来的“口述自传”中曾对自己研究

传统小说的背景和目的有清楚的交代： 

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便不厌其详

地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

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的

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率的方式。［要

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

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才对。我建议我们推崇这

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方法

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我

们要对这些名著做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

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

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

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来。这

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

式，认定他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

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11](238−239) 

胡适所谓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指新文

化运动。在大力推广白话文学的背景之下，胡适

认为，要提高传统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要给它们“应得的光荣”，最直接有效甚至“唯

一”的方式，就是对它们的作者和版本做考证研

究，给予它们“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的“现代学术荣誉”。正是在这种观念之下，胡

适和他的同仁们督促出版社以新式标点、分段并

加考证性导言的方式出版传统小说名著。 

亚东图书馆于 1919 年整理出版了《儒林外

史》，书前有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的序，随即

胡适又分别于 1920 年 11 月、1922 年 11 月完成

了《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接下来，亚东图

书馆陆续出版了一大批古典小说的新式标点本，

包括《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

《镜花缘》《水浒续集》《老残游记》《海上花列

传》《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宋

人话本八种》《醒世姻缘传》《今古传奇》《十二

楼》。除《今古传奇》《十二楼》之外，自《水浒

传》至《醒世姻缘传》均有胡适撰写的考证序论。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不无自豪地总结说：“那

时我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最流行、最易解的材料，

来传播我的从证据出发的治学方法。”[11](196−197) 

在这三十万字左右的考证文章中，最重要、

最有价值的是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文章，一共

有 5 篇，包括《〈红楼梦〉考证》(1921)、《跋〈红

楼梦考证〉》(1922)、《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

序》(1927)、《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

(1933)。正是这 5 篇文章，奠定了胡适作为现代

红学史开创者的崇高地位。 

《红楼梦考证》开篇指出：“《红楼梦》的考

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

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

了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

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

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他

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是做了许

多《红楼梦》的附会！”[10](545)结尾再次呼应：“我

希望我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

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

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

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10](587)胡适以“穿

凿附会的‘红学’”指称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

索隐研究，以“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自

诩并期待来者。而顾颉刚、俞平伯则以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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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胡适的第一批追随者、合作者及对话者。顾

颉刚应胡适的要求多方协助查找资料。俞平伯受

胡适和顾颉刚的影响，于 1921 年 4 月开始与顾

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问题。正是他们三人在

短时期内的密切交流与合作，使得《红楼梦》研

究在短时间之内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成为

令人瞩目的显学。顾颉刚于 1923 年 3 月 5 日给

俞平伯《红楼梦辨》所写之序中说：“我希望大

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

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

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为之百年

而不足者，毁之一旦而有余。现在既有正确的科

学方法可以应用了，比了古人真不知便宜了多

少。”[13](79)“新红学”与“旧红学”由此得名，

并获得了较广泛的认可。顾颉刚认为，胡适的《红

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标志着“旧

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新红学”之“新”

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即“注重于实际的    

材料”。 

《红楼梦考证》问世之后，有赞誉者，也有

质疑非议者。1928 年 4 月 19 日《民国日报》曾

发表署名文章责备胡适：“将一部《红楼梦》考

证清楚，不过证明《红楼梦》是记述曹雪芹的私

事而已，知道了《红楼梦》是曹氏的家乘，试问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有何大用处？”“《红楼

梦》之类的作品是一种‘玩物丧志’的小把戏；

唱小丑打边鼓的人可以做这一类的工作，而像胡

先生这样应该唱压轴戏的人，偏来做这种工作，

就未免太不应该了。”[6](253−254)这位叫常乃德的作

者持传统的保守立场，认为小说乃不入流的“小

把戏”，像胡适这样的大学者不应该为此浪费时

间精力，而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这样的观点显

然与胡适们的新文化运动理念背道而驰，所以，

胡适于该文发表的次日即撰文进行“答疑”：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的方面，

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

谬说。在积极的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

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

据而后信。 

我为什么要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

我为什么要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我

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

小说同一部圣贤经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

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

虑价值。[6](254) 

胡适说得很清楚，他做《红楼梦》《水浒传》

等白话小说考证的目的有二：一是要证明学问是

平等的，从做学问的角度，让小说同圣贤经传有

同样的地位；二是要教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那

就是考证学的方法，让证据说话。事实上，这两

点是相辅相成的，用传统治经的考证方法来研究

小说，实质性地提高了小说的地位。这也是胡适

自己最感到骄傲的地方。直至晚年，他仍不无自

豪地强调：“我是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

证训诂的方法来考证最普遍的小说，叫人知道治

学的方法。”“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

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

以用在小说上。”[6](437,479) 

 

四、“新红学”研究旨趣转变的得失 

 

早在 1930 年，陈子展在其授课讲义的基础

上整理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即已

盛赞新式小说研究，并高度评价了胡适的研究： 

在胡适从事这项工作的略前一点，未尝没有

小说考证，如钱静方的《小说丛考》，蒋瑞藻的

《小说考证》，但都不过是一些片段的笔记，零

星的考证材料，不好算做有条理有见解之历史的

考证、文学的批评。又如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似乎可以说是历史的

考证了，但经胡适考证的结果，指出他们不过收

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

情节，其实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只

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我以为胡适在这方

面最大的贡献，不在他这十几篇小说上的考证 

批评文章，而在他于这种考证批评上应用的   

方法。[14](245) 

在经过了近六十年的风云变幻之后，唐德刚

对胡适在小说研究史上的贡献有一个简短却掷

地有声的评价：“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

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今日左右中三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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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都视此为当然。然适之先生启蒙之功，

就可以在历史上一笔抹掉吗？”[11](250)的确如此，

正是胡适的考证研究使古代小说研究真正获得

了学术的尊严和荣誉。当小说研究理所当然地成

为现代学术殿堂的重要成员时，胡适的开创之功

不应该被忽略甚至忘记！ 

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胡适的《红楼梦考

证》不仅开创了影响深远的“新红学”，也标志

着他个人《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这一旨趣

的转变，一方面开创了红学新纪元，另一方面也

导致观点偏颇，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涉红札记

及 1911—1918 年的涉红文字中，胡适关注《红

楼梦》的作者、版本、本事、人物性格、主题、

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涉及索

隐、考证以及审美批评、社会批评等多种形式。

自 1921 年的《红楼梦考证》开始，至 1933 年的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

胡适的全部兴趣和关注点都在《红楼梦》的作者

和版本，而且念兹在兹要教人以科学研究的方

法。自 1933 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

头记〉抄本》刊发，至 1962 年 2 月 24 日在台北

骤然去世，胡适一直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发展

情况，也通过日记、序跋、书信、谈话等形式不

时发表一些看法。但是，其研究兴趣、研究方法

以及基本观点再无实质性改变。自《红楼梦考证》

开始，胡适的红学旨趣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胡适

本人的红学观亦随着新红学的诞生有了重大转

变，从这一典型个案中依稀可见新旧红学嬗变的

轨迹。 

胡适前后红学旨趣的转变主要表现在研究

方法和兴趣点两个层面。简单来说，胡适在开创

“新红学”之后，只注重用考证的方法研究《红

楼梦》的作者与版本，而对用其他方法研究其他

问题不再感兴趣，甚至持排斥的态度。 

本来，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只做作者和

版本研究无可厚非，胡适自己也曾强调，研究作

者和版本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小说文本。问题是，

胡适在转变研究旨趣之后，在《红楼梦》研究上

出现了两种彼此关联的失误：一是错误地将《红

楼梦》小说当作历史著作，采取“曹贾互证”的

方法，使得他所一再强调的科学方法走向了科学

的反面，违背了小说属于艺术创作这一文学的基

本规律；二是片面坚持“写实自传说”，从而导

致对《红楼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判断发生了严

重的失误。 

胡适批评索隐派“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

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他自己则是用

《红楼梦》中的人物及情节与有关曹家的史料进

行互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在“搜罗许多

曹家的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在胡适

以及他的追随者顾颉刚、周汝昌等人的著述中，

自传与自传性小说一直混淆不清、随意替换，而

在实际论述中，更倾向于“自传”而非“自传性

小说”。正因为这样，胡适《红楼梦考证》在问

世之后，遭遇了黄乃秋、张文正、周黎庵等一大

批学者的尖锐批评[15]。有学者甚至认为，胡适的

考证与蔡元培的索隐是“五十步笑百步”[12](280)。 

将新红学前后的相关文字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胡适对《红楼梦》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评

价有了明显的改变。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

中，曾高度礼赞尤三姐捍卫自由的精神；在 1911

—1918 年的涉红文字中，除了高度肯定《红楼梦》

的白话文价值，还曾强调《红楼梦》的悲剧价值，

尤其强调宝黛爱情悲剧对专制家庭的批判意义。

自《红楼梦考证》开始，胡适对《红楼梦》思想

性和艺术性的评价越来越低。在《红楼梦考证》

中，胡适还延续了《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

的说法，肯定和赞赏宝黛爱情悲剧的价值，在后

来的涉红文字中连这一点也不再提起。1959 年

12 月 30 日，胡适为广播公司录音，竟然宣称“《红

楼梦》毫无价值” 。这一说法令不少学者感到

错愕。李辰冬在 1979 年为罗德湛《红楼梦的文

学价值》一书所写序中说：“我们这种六七十几

年纪的人，从小就喜欢《红楼梦》而重视它的原

因，由于胡先生的提倡，现在从胡先生的口里说

它毫无价值，真正难以置信。但后来打听，才知

道胡先生讲这种话的不止这一次。” [16](3)郭豫   

适在 1989 年哈尔滨第二届国际《红楼梦》研讨

会上宣读的论文《论“红楼梦毫无价值论”及其

它——关于红学研究的非科学性》亦曾引用胡适     

此说[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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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评价《红楼梦》

为“自然主义的杰作”，不少研究者认为这是对

《红楼梦》艺术价值的高度肯定。比如说，周策

纵就曾经说，五四后期，大概从 20 世纪 20 年代

起，“写实主义”逐渐受人推崇，尤其是“自然

主义”往往被推崇为文学和哲学的最高境界，因

此，胡适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称赞[18](75)。如果联系上下

文，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胡适原文如下： 

因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

自叙，故他不怕琐碎，再三再四的描写他家由富

贵变成贫穷的情形。我们看曹寅一生的历史，决

不像一个贪官污吏；他家所以后来衰败，他的儿

子所以亏空破产，大概都是由于他一家都爱挥

霍，爱摆阔架子；讲究吃喝，讲究场面；收藏精

本的书，刻行精本的书；交织文人名士，交织贵

族大官，招待皇帝，至于四次五次；他们又不会

理财，又不肯节省；讲究挥霍惯了，收缩不回来：

以致于亏空，以致于破产抄家。《红楼梦》只是

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

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

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大家不晓

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

义的上面，所以他们偏要绞尽心血去猜那想入非

非的笨迷，所以他们偏要用尽心思去替《红楼梦》

加上一层极不自然的解释。[10](577−578) 

显然，胡适是在将《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

“自叙”、当作曹家的“历史”的前提下判断它

为“自然主义的杰作”。这里的“自然主义”等

于写实、实录，所谓“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大

概类似于流水账式的记录；而比较起来，索隐派

种种因为违背了“写的是曹家历史”这一基本事

实，所以都是“极不自然的解释”，即不符合事

实的解释。由此可见，胡适所说的“自然主义”

强调的是史学意义上的写实、实录，而西方文论

中的自然主义的理论内核是强调绝对客观性、崇

尚单纯描摹自然，显然二者并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胡适认定曹雪芹写《红楼梦》只是如

实写出“曹家的历史”，“并不是什么微言大   

义” [6](336)，因此，他几乎完全放弃了文学研究

的视角，也就彻底否定了《红楼梦》作为文学作

品的思想和审美价值。胡适在晚年写的《与高阳

书》中，甚至认为自己早年所写的“《红楼梦》

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这句话已过分赞美了

《红楼梦》了，理由就是“书中主角是赤霞宫神

瑛侍者投胎的，是含玉而生的，——这样的见解

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

这就更加证明，他说的“自然主义”指的是写实、

实录。胡适这种强调实录、排斥虚构的小说观念

恰与唐代刘知几、清代纪昀等史学家的小说观念

一致。由于片面强调“写实自传”的性质，胡适

竟以家道衰败为据，推断曹雪芹没有好的环境、

得不到好的训练，因此《红楼梦》不可能有高明

的思想和文学价值，“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

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给他一

个可以得着文学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

点思考或者发展思想的机会。在那个贫乏的思想

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

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那

儿去”[6](404)。这样的思路和观点，岂止“武断”

而已。 

由于局限于考证方法，胡适对《红楼梦》其

他角度的研究兴趣索然，甚至带有明显的偏见。

1933 年，正在巴黎留学的李辰冬给胡适写了一封

长信求教，详细写了自己的《红楼梦》“研究大

纲”，并提出了即使今天看来仍然具有深刻意义

的见解：“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想以

一部《红楼梦》识中国，识了中国以后，然后再

对症下药，千真万确，我们读过一部《红楼》，

知道了中国的政治、教育、宗教、社会、家庭、

风俗、道德、迷信、经济、爱情，较读数十部的

中国文化史，知道的还要清楚，还要真确。一部

教育史告诉我们的仅仅是教育制度的沿革、目

标，政治、社会等史告诉我们的，也系政治、社

会的皮毛，而非他们的灵魂。所以，一部好的文

学史，也就是一部最深刻，最真切的文化史。”[19]

现有资料表明，胡适保留了这封信，却并未见回

信。胡适对醉心于考证的后学周汝昌几乎是有求

必应，对李辰冬的“文化解读”则未予理睬，可

见学术兴趣不仅影响了他的学术立场，亦影响了

他对后学的态度。不仅如此，胡适晚年在给一位

朋友的信中还就李辰冬等人的研究表示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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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文章是不值得收集的，如李辰冬、林语

堂、赵冈、苏雪林……诸人的文字。”[6](475)李辰

冬等人研究《红楼梦》的文字在胡适看来没有收

集的价值，主要原因应该是不属于考证或者考证

不力。 

要之，《红楼梦考证》开创了红学新纪元，

也标志着胡适本人红学旨趣的转变。他在与索隐

红学分道扬镳的同时，也放弃了《红楼梦》的文

学性研究视角，专注于用经学和史学的校勘、考

据等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及版本进行考证研

究。这一研究方法在将红学引上科学研究正轨的

同时，在具体操作中一开始就存在根本性的失 

误——将小说等同于历史，采取“曹贾互证”的

方式，并固执地将《红楼梦》当作曹雪芹的自叙

及曹家的历史，强调实录性质，完全忽视《红楼

梦》作为文学作品的性质。更有甚者，竟以曹家

败落的事实为依据，断定曹雪芹没有“得着文学

修养训练”以及“思考或者发展思想”的“机会”，

以此否定曹雪芹的才华，并进而否定《红楼梦》

的思想及艺术价值。 

胡适晚年与胡颂平谈话时，说到在他批评索

隐派红学之后，蔡元培还给寿鹏飞的索隐著作

《红楼梦本事辨证》作序，鼓励其出版该书，感

慨“可见一个人的成见之不易打破！”[6](427)岂知

他自己在新红学之后，又何尝不是囿于自叙传的

“成见”而严重影响了他所提倡的客观科学的态

度，乃至得出了“《红楼梦》毫无价值”之类的

完全违背事实的结论。我们在缅怀先哲的时候，

对先哲的“千虑”之“一失”亦不可不察。 

 

注释： 

 

① 胡适《红楼梦考证》于 1921 年 3 月 27 日完成初稿、4

月 17 日修改誊清、5 月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初排本《红

楼梦》，又于同年 11 月 12 日改定，首载由上海亚东图

书馆于 1921 年 12 月出版的《胡适文存》1 集卷 3。参

见：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

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1、178 页。 

② 该札记手稿现存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中。参见：宋广

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 页。 

③ 查妙复轩评本第六十九此处夹批为“作者无名氏但云胡

老明公而已”，见江西“红楼梦主题图书馆”(筹)藏本，

感谢兰良永先生代为查找拍照！冯其庸纂校订定之《重

校八家评批红楼梦》此处批语中的“胡老明公”为“周

君明公”(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 8 月版，第

1580 页)，不知何据。 

④ “其胡老明公，三子也”一段文字之句读及理解，笔者

撰写此文时曾与兰良永先生讨论，参考了兰先生的意

见，特此致谢！ 

⑤ 原文：“人但知其写美人不写双钩，谓为写满洲人之实

据，不知此外证据尚多。” 参见：宋广波编《胡适红学

研究资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

页。胡适是在肯定这一条证据的前提下再补充新的   

证据。 

⑥ 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进一步否定了曹雪芹的著作权：

“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本一失学纨绔，从都门购得

前编，以重金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也。”

参见：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 847 页。 

⑦ 《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共有十四则，第一至第八则

是关于《红楼梦》的，第九则谈《金瓶梅》，第十至第

十二则谈《三侠五义》，第十三、第十四则谈公案小说

与侦探小说。 

⑧ 这一部分文字原文主要见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

全编》，第 4—11 页，不再一一做注。下文所引《资料

全编》未收的文字则注明出处。 

⑨ 胡适此时接受《西游记》作者为邱长春之说。 

⑩ 《国语文学史》是胡适 1921—1922 年在教育部主办的

第三、第四届国语讲习所和在南开大学讲课时所编的讲

义，1927 年由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为胡适第一部

系统论述中国文学史的著作。 

   胡适《白话文学史》完成于 1927 年，次年由新月出版

社出版，是在《国语文学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一部文学史著作。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

“真正不朽的贡献”，就是“对白话诗文的倡导和试

作”。参见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

第 158 页。 

   胡适《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儿

女英雄传》、《红楼梦》用的是更纯粹的北京话，这也

是方言。敢用真正实地谨严的记录下来的方言，才使

这些书成为不朽的名著。”参见：《胡适全集》第 12 卷，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09 页。 

   胡适《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1957 年为台湾广

播公司录音。 

   《李辰冬致胡适》(1933 年 1 月 14 日)，参见宋广波编：

《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 266 页。注：宋广波《胡

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将此信附录于胡适《介绍我自

己的思想》一文之后，会让人误以为是对李辰冬的“回

应”，其实不然，《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写于 193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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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 Shi’s research on A Dream of Red Mansion:  
The change of focus, its losses and g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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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 notes involvi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in Series on Novels of Canghui Shi, and in his 

related writings between 1911—1918, Hu Shi concerned about such issues about the novel as its author, 

editions, the subject matter, characters, aesthetics and so on. His methodology included bio-study, textual 

study, aesthetic and social criticism. After he established Neo-Hondology, he focused solely on the author 

and editions in the way of textual study, no longer sparing any interest in and even launching resistance 

against other methodologies. Admittedly, he made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However, his way of study led 

to two losses which we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first lies in mistaking A Dream of Red Mansion as a 

historical novel and adopting the methodology of the mutual verification of the Cao Family for the Jia family 

in the novel so that the scientific methodology he emphasized again and again turned out towards the very 

opposite, thus violating the rules of literary creation. The second is that he partially insisted on the 

realistic-autobiographic side of the novel, which led to the severe misjudgm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literary 

values of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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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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